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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⼯懷孕會被遣返嗎？可以在臺灣把⼩孩⽣下來嗎？

⽂:⿈姿華（進階會員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18

案例

25歲的外籍家庭看護A，來臺灣已經2年，與她照顧的阿嬤情同祖孫。A的先⽣也在臺灣⼯作，兩⼈假⽇時
會相約⾒⾯。最近A發現⽣理期沒來，⼀驗之下發現⾃⼰懷孕了，跟先⽣討論後決定把孩⼦⽣下來，但她
很猶豫是否該讓雇主知道，深怕因此被遣返。已經跟臺灣⼈結婚的朋友告訴A，移⼯被禁⽌在臺灣⽣產，
在臺灣⽣產的都是逃跑外勞，⼩孩會被送養，也讓她覺得⾮常困惑……

本⽂

根據勞動部統計，截⾄今年上半年（2021年6⽉）為⽌，臺灣引進移⼯（外籍勞⼯）⼈數達70餘萬，其中約
有37萬為⼥性[1]，這些⼥性移⼯分別在製造業⼯廠擔任作業員，或是在養護機構擔任機構看護，或是在個別
家庭擔任看護⼯或幫傭。將近6成的⼥性移⼯都是20歲⾄35歲⾝體健康的育齡⼥性，因此移⼯懷孕議題難以避
免，不論雇主或移⼯本⾝都應該了解相關規定。

關於懷孕移⼯所⾯臨的抉擇與保障，從懷孕、⽣產到養育，有以下許多值得討論的著眼點。

⼀、臺灣是否有移⼯禁孕條款？

⾸先，臺灣對移⼯並沒有規範任何禁孕條款。不論國籍、業別，所有受僱者都適⽤性別⼯作平等法，因此家庭
看護及幫傭雖然不適⽤勞動基準法，在臺灣懷孕⽣產的權利⼀樣受到保障。

然⽽，移⼯懷孕不⼀定直接指向⽣產，或有⾝⼼、家庭及優⽣保健考量，可選擇合法⼈⼯流產，並依按懷孕週
數享有產假，使移⼯的⾝⼼獲得⾜夠休養，再回到⼯作崗位上[2]。

⼆、從懷孕到⽣產有哪些法律保障？

（⼀）懷孕會被解僱嗎？⾃請離職會被遣返嗎？

若移⼯決定繼續妊娠，依據性別⼯作平等法第11條[3]，雇主不可以因為勞⼯懷孕或⽣產，就將他解僱，也不
能要求他離職或給予歧視性待遇，雇主如果違反規定，得處新臺幣30萬元⾄150萬元罰鍰[4]，聘僱許可也會
遭到廢⽌，並管制雇主2年不得再聘僱移⼯[5]。

另⼀⽅⾯，倘若移⼯因孕期⾝⼼不適，⽽主動提出離職，是否就必須⽴即離境呢？⼀般情形下，移⼯必須在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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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後⼀定期限內找到新雇主，才能繼續在臺灣⼯作及合法居留。但懷孕移⼯因為情況特殊，可以檢具懷孕診斷
證明或孕婦健康⼿冊，向勞動部申請暫緩轉換雇主，並留在臺灣待產[6]。⽽原雇主聘僱其他移⼯的權益同樣受
到保障，如果離職移⼯因懷孕暫緩轉換雇主，雇主不需等到移⼯另⾏受聘，即可聘僱其他移⼯[7]。

（⼆）懷孕有哪些假？期間是否有薪⽔？

雇主、移⼯除了要知道懷孕不是解僱的理由，更要注意移⼯所受的⺟性保護和本地勞⼯是⼀樣的：產前享有5

⽇的產檢假，⽣產前後享有8周的產假，配偶享有5⽇陪產假[8]。

產檢假、陪產假薪資雇主應該照給[9]，⽽產假薪資規範則略有不同。適⽤勞動基準法的廠⼯或機構看護⼯等移
⼯，產假期間可以依⼯作是否滿6個⽉⽽領全薪或半薪[10]，產後也可以向勞保局申請⽣育給付[11]。⽽家庭看
護⼯及幫傭，由於不適⽤勞動基準法，儘管享有8周的產假，雇主卻沒有給付產假薪資的義務。

三、移⼯可以在臺灣把孩⼦⽣下來嗎？⼩孩可以留在臺灣嗎？

不論移⼯選擇繼續⼯作或暫停⼯作，都可以在臺灣將⼩孩⽣下來。申請暫緩轉換雇主的移⼯⽣產後，可以向勞
動部申請續⾏轉換雇主，只要在⼀定期限內有新雇主願意聘僱，產後的移⼯媽媽也可以在臺灣繼續合法的⼯
作。⽽且因為移⼯也有健保，可以使⽤健保在醫院⽣產，新⽣兒出⽣後也可以依附合法居留的媽媽或爸爸⽽⽴
即取得健保[12]。另外，只要移⼯有能⼒扶養，新⽣兒就可以和該移⼯⼀起在臺居留[13]。

附帶⼀提，新⽣兒雖然可以有健保、在臺居留，但臺灣的新⽣兒國籍認定原則上採屬⼈主義[14]，跟美國的屬
地主義不同，如果⽗⺟都不是臺灣⼈，新⽣兒會以⽗⺟親的國籍為國籍。

四、可以回國⽣⼩孩，同時保有⼯作嗎？

這麼看來，移⼯想要保有⼯作權是否就必須在臺⽣產呢？對於很多準媽媽移⼯⽽⾔，由於經濟條件、⽀持系統
等考量，在臺灣⽣產不⼀定是最佳選擇。那麼，移⼯能不能利⽤產假返鄉⽣產後，再來臺繼續⼯作呢？

移⼯返鄉再⼊境需要向移⺠署申請重⼊國許可[15]，並在重⼊國許可效期內返臺。⾄於重⼊國許可可以允許移
⼯出境多久？雖然原則上是1個⽉，但只要在居留證有效期間內，都可以由勞雇雙⽅議定，向移⺠署申請效期
更⻑的許可[16]。因此，待產的移⼯也可以與雇主約定⼀定期間做為產假，向移⺠署申請重⼊國許可，即可於
產前返鄉待產，於產後再持重⼊國許可返臺繼續⼯作。

若是移⼯在臺⽣產後，難以同時兼顧育兒和⼯作，⽽想將新⽣兒帶回⺟國交由家⼈照養，亦可向⺟國政府辦妥
該新⽣兒旅⾏⽂件，在居留證有效期間，循前⾯提到的勞雇議定休假、向移⺠署申請重⼊國許可等流程辦理出
⼊境，以保有⼯作權。

五、結論

臺灣並沒有移⼯的禁孕條款，反⽽禁⽌雇主因為A懷孕、⽣產，就將他解僱、遣返，A可以享有產檢假、產



假，先⽣也有陪產假，但若實在無法兼顧⼯作⽽必須離職，也可以辦理暫停轉換雇主程序，產後再⾏就業。A
如果選擇在臺灣把孩⼦⽣下來，⼩孩可以合法享有健保及居留權，不會被送養。即使A想要回國⽣產，或是在
臺⽣產再把⼩孩送回⺟國，都可以向移⺠署申請重出國許可，並注意⺟國的相關出⼊境規定，確保再次來臺繼
續⼯作的權利。關於移⼯在不同聘僱樣態時懷孕⽣產要注意的權利、事項，可以參考表1。

表1：移⼯懷孕⽣產與聘僱關係樣態列表
 在臺⽣產 返鄉⽣產

繼續勞動契約
1.享有產假
2.新⽣兒可納健保
3.需考慮新⽣兒養育問題

1.享有產假
2.需申請重⼊國許可

解約轉換雇主
1.可申請暫停轉換雇主
2.新⽣兒可納健保
3.需考慮新⽣兒養育問題

1.可申請暫停轉換雇主
2.需申請重⼊國許可

來源：作者整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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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娩或早產為雙⽣以上者，分娩費及⽣育補助費⽐例增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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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不得攜眷居留。但受聘僱期間在我國⽣產⼦⼥並有能⼒扶養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3]

   國籍法第2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屬中華⺠國國籍：⼀、出⽣時⽗或⺟為中華⺠國國
⺠。」

[14]

   ⼊出國移⺠法第34條：「外國⼈在我國居留期間內，有出國後再⼊國之必要者，應於出國前向⼊出國及
移⺠署申請重⼊國許可。但已獲得永久居留許可者，得憑外僑永久居留證再⼊國，不須申請重⼊國許可。
」

[15]

   外國⼈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20條第1項、第2項：「
I 外國⼈於居留期間內，有出國後再⼊國之必要者，應依本法第三⼗四條規定，於出國前向⼊出國及移⺠
署申請核發重⼊國許可。
II 前項重⼊國許可分為單次及多次使⽤⼆種，其效期，不得逾外僑居留證之效期。申請外僑居留證，可同
時申請多次重⼊國許可。但依就業服務法第四⼗六條第⼀項第⼋款⾄第⼗款來臺⼯作者，應申請單次重⼊
國許可。」
中華⺠國內政部移⺠署（2021），《申請外籍移⼯單次重⼊國許可須知》：「(三)單次重⼊國許可，以
核發⼀個⽉效期為原則，若須延⻑或縮短，須出具書⾯說明書（線上申辦於系統填寫），其效期不得逾外
僑居留證之效期。」

[1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L0060001&flno=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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